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修订二稿）》的说明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安排，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牵头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新政办发〔2012〕40号），现就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修订原则和起草经过。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和管控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总结我区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制度运行情况，研究《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对重大危险源的规定，借鉴河北、河南等省重大危险源立法成果，起草形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修订稿），2025年10月印发各地州市安委会、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有关科研机构、学校医院、协会商会、企业征求意见，在厅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各界和公众意见。修改形成《办法》修订二稿。
二、关于危险物品和重大危险源。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危险物品包括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重大危险源是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把危险货物分为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和自燃物品及遇湿易燃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放射性物品、腐蚀品、杂类等9类，与《危险化学品目录》《放射性物品分类和名录》存在交叉关系。《办法》规定，物品列入《放射性物品分类和名录》即按放射性物品管理，物品同时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危险货物品名表》按危险化学品管理（第三条第三款）。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设定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判定标准，《港口危险货物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设定了港口重大危险源分级方法。《办法》规定，有关行业领域的重大危险源分级判定标准，国家有标准规范的按国家标准规范执行，国家没有标准规范的由自治区有关部门制定（第四十九条）。‌
三、关于职责分工。根据《安全生产法》确立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体制机制，办法明确重大危险源监的督和管理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化和落实单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任，建立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机制（第四条）。

根据《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三定”，《办法》明确了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公安、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科技、商务、卫生健康、海关部门及供销社的重大危险源监督和管理职责分工（第七条）。
四、强化危险物品单位主体责任。在原规定基础上，《办法》从十一个方面对危险物品单位增加规定或细化了责任事项：一是要求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完善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制度，构建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重大危险源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第九条）；二是明确了主要负责人七项安全管理职责和安全总监配备要求（第十条）；三是明确了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设施和监测监控系统检测、检验和维护、保养要求（第十九条）；四是增加安全风险警示公告制度，制作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义务（第二十二条）；五是增加个体防护和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或者意外伤害保险保障责任（第二十四条）；六是细化规定应急救援组织建设和救援队员条件，细化明确应急演练要求（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七是明确了建立应急值守制度配备值班人员、重大危险源单位成立应急处置技术组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第二十七条），接到自然灾害或者事故灾害预警通报要响应（第二十八条）；八是对涉及重大危险源或者威胁重大危险源安全的危险作业、外包服务强化管控措施（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九是对危险物品运输明确了安全要求（第三十三条）；十是明确了年度安全报告要求（第三十四条）；十一是细化了危险物品单位转产停产停业解散及时妥善处置危险物品的安全要求（第三十五条）。
五、完善重大危险源监管手段。在原规定基础上，《办法》从四个方面强化重大危险源监管：一是加强危险物品信息化监管，对放射性物品、危险化学品实行电子标识和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和监控（第三十六条）；二是规定设立或者调整化工园区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审核、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设立或者调整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场所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告后审查决定，化工园区和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场的周边规划安全控制线纳入当地国土空间规划（第三十八条）；三是明确自治区禁止生产烟花爆竹，禁止互联网销售、购买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四是规定重大危险源周边，实行道路交通和飞行管控（第四十二条）。
六、关于减负一致性。一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应急类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防治”不在督查检查考核频次限制范围。二是《办法》没有对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设定对危险物品的安全管理职责，没有设定创建示范和达标活动。三是《办法》对危险物品单位明确的安全管理责任和要求源于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对和危险物品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是细化明确，没有创设事项。《办法》与为基层减负相一致。



